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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21 、900945 证券简称：海航控股 、海控 B 股 公告编号：2025-125

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

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

余额（不含本次担保

金额）

是否在前期预计

额度内

本次担保是

否有反担保

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

司
10,000 万元 18,126.25 万元 是 是

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

任公司
5,000 万元 223,674.11 万元 是 是

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 0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

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万元）
271,364.33

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119.39%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担保金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

对外担保余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（含本次）达

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

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

保

其他风险提示（如有） 无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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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担保的基本情况

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控股”或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

司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航技术”）因生产经营需要与海南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海南农商行”），签署《海南农村

商业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合同》（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贷款金额为 1亿元人民币，

用于采购航材等日常经营性支出。公司与海南农商行签署《海南农村商业银行保

证合同》，为海航技术在主合同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海航技术向公

司提供反担保。

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祥鹏航空”）与重

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海租赁”）签署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就

部分动产设备开展售后回租业务，公司与银海租赁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为本次《融

资租赁合同》项下银海租赁享有的对祥鹏航空的全部债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5,000 万元人民币。祥鹏航空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为共享金融机构授信资源，满足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，公

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、于 2024 年 12 月 30

日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控股子公司 2025 年互保

额度的议案》，批准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2025 年的新增互保额度为 158.00 亿元，

其中，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为 70%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13.00

亿元，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5.00 亿

元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，公司不再

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。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

与控股子公司 2025 年互保额度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24-107）。

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5 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内，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

东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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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被担保人一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

司持股情况
控股子公司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
海航控股持股 68.0695%，海南空港开发产业集团有限公

司持股 31.9305%。

法定代表人 谢世伟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698900982D

成立时间 2009-12-10

注册地
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一站式

飞机维修基地（一期）6号楼 308 室

注册资本 494,471.837144 万元

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

为国内外用户维护、维修和翻新航空器、发动机（包括

辅助动力装置）和其他附件；为国内外航空公司提供机

务勤务保证，派遣人员提供维修和技术服务；机队技术

管理及其他工程服务；校验服务；发动机、附件和其他

部件的分包管理；人员培训；技术咨询；维修开发；地

面设备及设施的设计、制造、修理、管理及物流服务；

航空器材的设计、制造、仓储、物流、销售以及航空器

材保障和管理服务；资产管理（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，

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）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。）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2025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4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826,580.99 787,244.84

负债总额 821,829.09 783,337.09

资产净额 4,751.90 3,907.75

营业收入 398,045.72 489,778.40

净利润 204.15 -13,217.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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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被担保人二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

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

司持股情况
控股子公司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

海航控股持股比例为 86.6816%，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

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3.3184%。按照实缴计算权益比

例，海航控股持有权益比例为 90.75%。

法定代表人 伍晓熹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60444704P

成立时间 2004-06-10

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兴路西山万达广场 8幢 7层

注册资本 349,582.706602 万元

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公共航空运输；保险兼业代理业务；住宿服

务；食品销售；食品互联网销售；餐饮服务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

般项目：货物进出口；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（象

牙及其制品除外）；票务代理服务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

营服务；广告发布；食品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

日用品销售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服装服饰批发；日用百

货销售；化妆品零售；化妆品批发；个人卫生用品销售；

珠宝首饰零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玩具销售；眼镜销售（不

含隐形眼镜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2025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2024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,705,092.88 1,631,186.24

负债总额 2,157,145.36 2,086,799.01

资产净额 -452,052.48 -455,612.77

营业收入 656,453.24 821,304.16

净利润 3,560.29 -61,663.48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为海航技术提供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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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担保合同签署主体

债权人（甲方）：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支行

保证人（乙方）：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2.担保事项

为了确保海航技术（主合同债务人）与甲方所签订的《海南农村商业银行流

动资金贷款合同》（主合同）项下主合同债务人义务得到切实履行，乙方愿意向

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主合同对主合同债务人享

有的全部债权，乙方担保的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为1亿元人民币，包括但不限于

主合同债务人应偿还的贷款本金、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金额、信用证开

证金额、保函 金额、保理金额等。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12个月，如

有变更，依主合同之约定。

3.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

4.保证范围

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实现

债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鉴定费、律师费、差

旅费、案件调查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等一切

费用）、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。

5.保证期间

（1）如主合同为贷款合同的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：自主合同项下

的贷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；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，则保

证期间为贷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。

（2）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的，则保证期间为甲方实

际垫款之日起三年。

（3）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的，则保证期间为甲方实际履行担保责任之

日起三年。

（4）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的，则保证期间为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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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之日起三年。

（5）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，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

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。

（二）为祥鹏航空提供担保

1.担保合同签署主体

债权人（甲方）：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

保证人（乙方）：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2.担保方式：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

3.担保事项

甲方与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（债务人）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签订了

编号为 YZ（2025）1203 的《融资租赁合同》及其附件（以下统称“主合同”），

根据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应向甲方清偿债务。为担保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能

得到完全、适当的履行，保障甲方在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（以下简称“主债权”）

的顺利实现，乙方同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付款义务向甲方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担保。担保金额不超过 5,000 万元。

4.保证范围

（1）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（以下简称“主债权”）：甲方根据主合同

约定享有的要求债务人偿还租赁本金 5,000 万元人民币、租赁利息、逾期利息、

手续费、违约金、滞纳金、损害赔偿金及所有其他应付款项的权利（包括但不限

于甲方为行使其权利产生的必要的律师费、差旅费等费用）。

（2）由于本合同或/及主合同的约定被有权机关认定为部分或全部无效或被

撤销（如果发生），债务人应当向甲方返还的租赁本金、租赁利息、逾期利息、

手续费、违约金、滞纳金、损害赔偿金及所有其他应付款项。

（3）甲方实现主债权和本合同项下权利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约定的偿还

租赁本金、租赁利息、手续费、逾期利息、赔偿损害金、违约金、滞纳金、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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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等）、甲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

利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、保

全担保费、必要的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

律师费等），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，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

整的款项。

5.保证期间

本合同的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算，至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

付款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租赁期限提前到

期的，则保证期间截至租赁期限提前到期日起三年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本次担保系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，被担保企业具备正常

的债务偿还能力。被担保人的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，但公司对其经营

管理、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绝对控制权，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、资信情况、

履约能力，且其已为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，

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造成不良影响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已于2024年12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、于2024年12

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控股子公司2025年互

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互保额度内办理具体担保手续。本次担保

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授权额度内，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审议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71,364.33 万元，

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271,364.33 万元，占上市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

的 119.39%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

保，担保余额为 0万元。

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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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

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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